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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开拓社会保障资金新的筹资渠道，支持国有

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减持国有股(包括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下同)是指向社

会公众及证券投资基金等公共投资者转让上市公司(包括拟上市公司，下同)国有

股的行为。 

 

  第三条 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股所有权。 

  本办法所称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是指按照国有资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

授权经营”的原则，被授权代表国家持有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单位。 

 

  第四条 减持国有股所筹集的资金交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具体

管理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第五条 国有股减持主要采取国有股存量发行的方式。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

份有限公司(包括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

按融资额的 10%出售国有股；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未满 3年的，拟出售的国有股通

过划拨方式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并由其委托该公司在公开募股时

一次或分次出售。国有股存量出售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第六条 减持国有股原则上采取市场定价方式。 

 

  第七条 减持国有股由部际联席会议审议实施。部际联席会议由财政部负责

召集，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劳动保障部、中国证监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为成员单位，主要负责确定减持有国股的筹资计划和定价原则，研究解决国

有股减持筹资工作涉及的其他重大问题。 

 

  第八条 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财政部，承担联席会议的具体事务。 

 

  第九条 部际联席会议确定减持国有股的，其股东授权代表单位需提供下列

材料： 

  (一)国有股减持说明书(草案)及承销协议； 

  (二)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主承销机构对上缴减持收入的书面承诺； 

  (三)部际联席会议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 中国证监会负责制定减持上市公司国有股的信息披露及市场监管

规则。 



 

  第十一条 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并设立理事会。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由国有股减持变现的资金和中央财政预算拨款以及其他

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主要职责是： 

  (一)管理通过减持国有股所获资金、中央财政拨入的资金及其他方式筹集的

资金； 

  (二)根据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共同下达的指令和确定的方式拨出资金； 

  (三)选择并委托国内外专业性投资管理机构对基金进行运作，以实现保值增

值； 

  (四)向社会公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资产、收益、现金流量等财务状况。 

  (五)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国有股存量发行收入由主承销机构在取得收入 2 日内负责将应

缴收入缴入财政部预算设置的指定科目。财政部在 5日内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并办理核减有关单位国有资本金的手续。 

 

  第十三条 受托对基金进行运作的专业性投资管理机构必须定期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报告其经营状况和业绩，并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向社会

披露，接受监督。 

 

  第十四条 部际联席会议可以根据社会保障资金的需要和证券市场的发展

状况，在采取国有股存量发行的同时，选择少量上市公司进行国有股配售及定向

回购等方式的试点。试点方案经部际联席会议审议并报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本办法实施后，上市公司国有股协议转让，包括非发起人国有股

协议转让，由财政部审核。协议转让时国有股权发生减持变化的，国有股东授权

代表单位应按转让收入的一定比例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具体比例以及操作办

法由部际联席会议制定，并在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证券登记公司依据财政部的

批复文件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将上市公司国有股用于银行

贷款和发行企业债券质押担保，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国有股总额的 50%，具体管

理办法由财政部制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